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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深圳市福田区政协
会议委员提案第 2024129 号的答复函

尊敬的钟如仕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开展福田区公共机构能源费用托管服务试

点，实现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的建议》收悉。我局高度重视，

经认真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“做好重点用能单位实施能源托管的全面评估”的

答复意见

福田区以系统思维扎实推进碳达峰、碳中和工作，率先开展

碳排放总量研究，建筑、交通、工业领域碳排放占全区比重分别

为 57%、37%和 6%。一是创新机制造样板。福田区积极探索创新

节能服务模式，充分发挥市场化机制作用，引入社会资本共建，

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建设福田区委大院“光储超充车网互动一

体化示范站”，实现了财政、节能服务商、业主多赢的局面，建

立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体系。二是推进公共机构节能改造。福

田区启动了一批公共机构近零碳项目，加快推进光伏、储能、充

电桩及能源费用托管等节能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模式的推广应用，

持续探索公共机构节能的“福田模式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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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“完善合同能源管理相关政策体系”的答复意见

2022 年 9 月，国管局、国家发改委、财政部联合印发《关

于鼓励和支持公共机构采用能源费用托管服务的意见》，进一步

拓宽了合同能源管理适用领域，规范了操作流程，解决了采购方

式、合同期限、费用结算等难点问题，为公共机构贯彻落实国家

“双碳”部署和“过紧日子”要求提供了具体的实施路径。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坚决落实党中央、国

务院关于碳达峰、碳中和决策部署，鼓励和规范公共机构合同能

源管理服务，支持我市绿色低碳产业发展，深圳市机关事务管理

局结合《关于鼓励和支持公共机构采用能源费用托管服务的意

见》等国家、省、市最新要求，正在开展《深圳市公共机构合同

能源管理项目管理办法》编制工作，该管理办法适用于我市各类

公共机构采用节能效益分享型、节能量保证型、能源费用托管型

等模式实施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，旨在规范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

理项目建设，推动公共机构绿色低碳转型。

三、关于“组织实施一批试点项目”的答复意见

福田区大力推广“1＋1＋N”节能降碳改造模式，政府牵头、

国企搭台，辖区低碳相关技术、产品、运营、金融等企业积极参

与，为公共建筑提供节能诊断、投资改造、运维管理等全流程服

务。一是明确改造范围及标准。率先制定《福田区全域推进公共

机构建筑节能降碳实施方案》《福田区公共机构节能降碳改造项

目操作指引》，明确改造范围、实施标准、工作流程等，制度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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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化、节点化推进。二是批量实施节能降碳改造。公开招标选

定区属国企加港资企业联合体，负责全区区属学校、机关、医院、

文体设施、产业用房等公共机构建筑节能低碳改造，精简招投标

流程实现提速提效。三是政府投资项目先行示范。印发《关于政

府投资项目适用超低能耗建筑技术的通知》，构建政府投资项目

必须适用超低能耗建筑技术政策机制，所有区政府投资新建房建

类项目需在项目设计、施工和运行管理阶段率先使用超低能耗建

筑技术。

专此答复，感谢您对福田发展的关注和支持！

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

2024 年 9 月 29 日


